


                               



                                 是否同意公开：是
                           住建建字〔2025〕第2号

保定市莲池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保定市莲池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第11号建议的答复

黄秀杰、刘书霞、韩啸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优化电动车充电设施建设”的建议收悉，首先非常感谢您对我区电动车充电安全及配套设施建设问题所提出的宝贵建议，您的关注切实反映了广大居民的迫切需求，对我们进一步优化工作、保障居民生活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区住建局高度重视您的建议，经认真研究、深入调研，并结合我局职能与现阶段工作进展，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增加电动车充电设施覆盖面积
2024年3月我区下发《保定市莲池区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百日行动方案》正式启动电动车充电设施建设工作，截至年底电梯阻车器、充电端口已达到上级要求的1:5。2025年此项工作已纳入河北省民生工程，将继续推进既有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根据市住建局的方案要求，今年9月底完成所有设施建设。
二、统一充电设施的电费和充电标准并落实补贴减免
目前已制定统一的居民住宅小区电动车充电设施用电价格指导方案，明确按照居民合表电价标准执行，确保价格公正合理。并且，要求所有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在显著位置公示电费执行标准、收费构成及补贴政策，保障居民的知情权与监督权，让居民明明白白消费。
三、加强居民利用充电设施的意识
宣传引导工作是推动居民规范充电的关键一环。我局协同社区、物业等多方力量，构建全方位宣传体系。组织社区志愿者、物业工作人员深入小区开展宣传活动，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违规室内充电危害及正确使用充电设施方法。此外，还在各小区、公共场所张贴醒目的充电引导标识与安全警示标语，以直观视觉冲击强化居民安全意识，引导居民主动、正确使用户外充电设施，逐步养成良好的充电习惯。
四、推进建立健全法制引导充电设施的执行制度
[bookmark: _GoBack]法治建设是保障充电设施规范管理的有力保障。我局积极参与并配合区法制办、消防救援局、应急管理等部门，加快推进电动车充电设施相关法规制度的制定。在执法层面，组织多部门联合执法队伍，定期开展巡查执法行动，对发现的违规行为责令限期整改，拒不整改的依法予以处罚，形成有力震慑。有效遏制违规充电乱象，推动充电行为规范化、法治化。
再次感谢您对住建工作的关心与支持，您的建议为我们指明方向，后续我们将持续发力，引导、鼓励充电设施运营企业为本企业经营的充电设施购买相关商业保险，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落实，确保电动车充电安全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如有其他建议或疑问，欢迎随时与我局联系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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